
【助学贷款（Student Loan）】--国家助学贷款和商业助学贷款

一、国家助学贷款

（一）申请资格

未申请过生源地贷款的全日制在读学生

（二）申请流程

2022年开始，国家助学贷款统一改为线上申请，具体流程参考附件中国银行承办国家助学

贷款说明

（三）注意事项

1、已经申请过生源地贷款的同学，无法申请校园地国家助学贷款。

2、就读高校地区 广东省深圳市 ，就读高校名称 北京大学（深圳）。

3、每学期都会有办理的截止时间，请及时关注邮件提醒。



二、商业助学贷款

（一）申请资格

非即将毕业的全日制在读学生

（二）商业助学贷款申请材料

1、本人身份证原件及正反面复印件（复印件带本人签字，证件有效期内。；

2、 父母（监护人）身份证正反面复印件（证件在有效期内）1份、户口本户口页复印件 1

份（复印件带父母签字）；

3、学生证或录取通知复印件 1份；

4、 《北京大学学生家庭经济情况调查表》，需盖当地民政部门章。（见附件）；

5、 贷款申请审批表（见附件）及见证人身份证正反面复印件；

6、 贷款信息确认表及声明书（见附件，由本人填写）；

7、已婚的同学还需要提供：结婚证复印件、配偶的身份证复印件，以及签约时配偶也需要

到场签字；如离异，需提供离婚证复印件；

8、附件《商业助学贷款申请审批表》（双面打印）所有日期都请不要填写（签贷款合同时

再填）。

（三）申请流程

1、收集申请：以院系为单位收集学生贷款申请材料；

2、院系汇总：各学院学工老师对申请材料进行汇总初审，初审后交往学工处；

3、资格复查：学工处负责资助工作老师对材料进行复核；

4、银行审核：复核后的材料提交中国银行深圳分行进行审核；

5、集体签约：审核合格后，银行安排时间临校与申请学生当面答疑并签署贷款合同。

（四）注意事项

1、商业助学贷款在校期间按月还利息，毕业后按月还的等额本息，利率为国家同档期基准

利率，还款期限为十年，最高贷款金额是 (学费+生活费)*80%/年，其中“生活费”一项最高为

15000元/年。

2、申请商助者请填写《商业助学贷款申请审批表》。表用黑色水笔填写，不能涂改。见证

人信息由院系的班主任或学工老师填写（见证人负责见证申请者信息真实性，并非贷款的担

保人），须附上见证人身份证正反面复印件。填写贷款金额的学年时，从第一学年开始填（此

学年可以理解为第一笔贷款、第二笔贷款）。

3、提交所有的证件复印件必须是 1：1复印件，图片截图或扫描件不能作为贷款材料使用。

4、所有提交材料如无法单页显示，必须双面打印。



5、按时还款，维护自己的良好征信记录。

（具体要求以学院邮件通知为准）


